
服务承诺制

第一条 为提高我局机关的服务水平，建设服务型行政机关。结合我局的工作实际，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适用于全体工作人员。

第三条 服务承诺制度是指行政机关为改进工作作风，提高工作效能，在遵守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的基础上，向管理和服务对象做出服务质量和服务时限承诺，并向社会公开，接受公众监督的制度。

第四条 局机关将服务内容、服务要求、办理程序、办理时限、法律依据和监督方式等向社会公开承诺，并严格执行。

（一）公开审计职责。就《宪法》和《审计法》规定的审计机关所有权利、职责予以公开，便于被审计单位和社会各界监督审计执法是否公正合理，是否由越权行为。

（二）公开审计项目计划。审计机关的审计项目计划按照上级审计机关的部署，由区人民政府批准同意以后施行，具有法律效力。审计项目计划具有严肃性，不得随意更改，如果变更审计计划，要按照审批权限履行程序。

（三）公开审计程序。审计步骤具有严格的程序性和时间限制，审计组应当按照审计程序办理审计事项，在规定时间内办理审计事项。

（四）公开审计结果。审计结果将如实向被审计单位负责人反馈，并出示处理处罚的法律依据。

（五）公开监督方式。通过本局网站、流动举报箱、建立纠风监督台等方式公布监督电话、义务监督员名单，接受社会监督。

第五条 局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承诺服务的内容：

（一）首问服务。首问责任人对行政相对人的办理事项按照《首问负责制》的规定办理。

（二）规范服务。对行政相对人依法提供服务，做到举止端庄，待人礼貌，态度热情，服务周到。

（三）高效服务。要高效便捷、积极主动服务，做到急事急办、特事特办，对行政相对人的办理事项，应当一次性告知办结程序和时限，为行政相对人提供高效服务。

（四）廉洁服务。在履行职责中，要坚持执政为民，廉洁奉公，不得利用职务之便谋取私利。

第六条 履行以下八项工作承诺：

（一）不让来办事的人员在我这里受到冷落；

（二）不让工作的事项在我这里积压延误；

（三）不让工作的差错在我这里发生；

（四）不让工作的机密在我这里泄露；

（五）不让影响团结的言行在我身上出现；

（六）不让违纪违法的行为在我身上发生；

（七）不让机关的形象因我受到影响；

（八）不让群众的利益因我受到侵害。

第七条 行政相对人认为长治市上党区审计局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制度规定的，可向长治市上党区审计局投诉或者将投诉信件投入我局举报信箱，投诉电话：8089204。我局将对违反规定的督促整改，对严重违纪的要严肃处理。

第八条 本制度执行情况列入年度工作考核。

第九条 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